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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1/2021_2022__E4_B8_89_E

4_B8_87_E8_AD_A6_E5_c122_481582.htm 今年8月以来，公安

部在全国公安机关对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人员进行清理整顿

，截至11月底，各地已将33761名此类人员调离执法岗位。（

《北京娱乐信报》） 应当说公安部这次清理整顿的决心是很

大的，成果也是很显著的，三万多不合格的人员被调离执法

岗位便可见一斑。但我们也要追问的是有那么多不具备执法

主体资格人员充斥在公安机关，由此可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

寒，单靠运动式的清理整顿能否奏效呢？ 近些年来，随着法

制建设的逐渐加强，公安机关的地位不断提升，公安干警的

待遇相应改善，警察这个职业在一些人眼里开始成为香饽饽

。于是，这些人各显神通，凭着各种关系调入公安机关。从

现在一些地方的做法来看，尽管执法主体资格的颁发控制在

省级公安机关，但人员编制却在地方手中，这样就并不妨碍

地方上将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的人员调入公安机关，并因此

而占据有限的编制。而且这些视警察为香饽饽的神通广大的

人，即使是具备条件获得执法主体资格，也不愿到一线艰苦

地方。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一线具备执法主体资

格的警力奇缺，编制的紧张使一线不能补充警力。当然他们

也不可能指望机关的官老爷和官太太们下到一线，他们也就

只能招募社会上一些人员协助工作，这愈发使不具备执法主

体资格队伍庞大，从而形成一个解不开的怪圈。 所以，在疏

通出口同时，我们还要解决进口的问题，要依靠制度性的建

设解决进出口的问题，否则一切努力都将打上很大的折扣。



在这个问题上统一司法考试给了我们一个思路，全国实行统

一的警察资格考试应当是一个有效途径。但是由于还没有从

制度上解决法官、检察官编制由决定地方还是上级法院、检

察院决定，以及两院中法官、检察官与辅助人员比例问题，

统一司法考试本身也没有完全收到预想中的成效。因此，从

制度上解决警察资格、警察与辅助人员比例及警察编制如何

管理问题是解决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人员充斥在公安机关的

关键，也能最有效防止这一问题的反弹，这些都是仅凭调离

所不能解决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